
三井住友附加货物保险开口保单保险条款 

一、 申报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鉴于投保人已交付了附加的保险费，除双方另有约定外，被保险人应将本开口保单所涉

及的运输，于每月月底或在可行的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向保险人明确申报如下信息，国内销售或库存价值的申

报应在本保单有效期满15日之内进行如实申报。 

进出口运输货物： 

① 发票号码 

② 保险标的（种类和数量） 

③ 保险价值和保险金额 

④ 运输航程 

⑤ 运输工具名、船舶起航日或飞机启航日 

内陆运输和仓储货物： 

① 销售额 

② 库存货物价值 

保险人基于每月申报货物总金额出具一份保费通知书，除非被保险人特别要求每一笔货物运输另外签发

特别保单、保险证明或保费通知书。 

若发生任何须提出索赔的损失或损害，被保险人应当使用本开口保单或者含有以下措辞的签名商业发票

替代单独保单或者证明，向保险人或者其理赔代理机构提出索赔申请。 

经双方同意，除非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一旦获悉申报错误或延迟

后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对保费进行调整，则本开口保单将不因该申报的错误或延迟而失效。 

在任何工作时间内，保险人有权根据开口保单约定就被保险人在本开口保单中涉及到的运输记录进行调

查。 

根据上述申报，保险人可向被保险人签发保单或者保险证明，作为被保险人就任何保险标的的损失或者损

害向保险人进行索赔所必需的资料。 

二、 保险费支付条款 

本条款是保单合同的组成部分之一，且自保单开始日起有效。若保单的任何条款与本条款冲突，以本

条款为准。 

投保人应于收到本保单及相关保费通知书后两周内向保险人支付本保单列明的全额应付保费。 

保险合同成立之后，保险人自约定的时间起承担保险责任。但是，保险人在收到保单列明的应收保费

之前，有权利拒绝支付赔偿金。 

若投保人超过60天未支付保单列明的所有应付保费，除非另有约定，保险人将向被保险人发出书面通

知，并于此后30天解除本保险合同。由投保人承担保险合同解除的责任。 

三、 保险金支付条款 

在保险期间由任何承保风险或非承保风险引起的损失或事故，被保险人可免于支付已包含于保险价

值内的运费或任何的费用支出，理赔判断将基于不含被节省的运费或其他费用支出的保险价值基础确定。 

若赔款需于境外支付，则应按商业发票上的币种的等值金额进行赔偿。 

若赔款需于中国国内支付，以外币计价的赔款金额应按照中国银行在赔偿发生时点提供的汇率中间价



转换成等值的人民币。 

四、 责任限制条款 

无论本保险合同存在其他相反规定，任何一次运输（包括内陆运输）的赔偿总额， 包括所有已装

载或将要装载于任何外航船舶（或飞机）上的保险标的的损失或损害，以及任何为保险标的支付的施救费

用或其他费用，不应超过本开口保单中列明的责任限额，除非在风险开始前或知晓损失或事故发生前，被保

险人已提交增加限额的请求并获保险人同意。在解决任何适用于本条款和地点条款的索赔请求时，前者应该被

首先适用然后才适用后者。 

五、 地点条款 

对本开口保单保险标的的陆上损失以及施救费用或其他费用，保险人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同一事件引

起的单个事故或系列事故（对于地震，所有发生在连续72小时之内的事故被认为是源于同一事件）所承

担的赔偿限额均不超过本保单列明的各地点赔偿限额，除非在风险开始前或任何知晓或报道的损失或事

故前，被保险人就增加这样的限额提出请求并且得到承包方受权人代表的特别同意。 

六、 变更条款 

保险人变更费率或条款等保险合同项目时，须提前30天通知被保险人。 

上述变更应于保险人发出通知当日午夜起30日到期时生效，但上述变更生效前自装运港起航的船舶所

装载的货物不适用上述变更。 

七、 期限条款 

本开口保单至保险合同任何一方按照本开口保单中地址提前30天书面通知另一方解除本保险合同

时有效。 

本开口保单自保险人发出或收到通知当日午夜起期满30日时取消，但不适用于在开口保单解约生效

前风险已经开始的运输。 

除非经保险人特别同意，每一份在本开口保单下签发的保单或保险证明都应该遵守本开口保单的承保

条件，无论保单或保险证明中是否载明这样的表述。 

本条款系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本条款与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任何

条文有抵触时，以本条款为准；本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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